
序

号  

所

属

辖

区  

申请人  工作单位  家属  工作单位  居住地址  家庭

成员

人数  

家庭人均月

收入  

（元）  

低保

证号  

人均自

有产权

面积  

（㎡）  

租住公

房所属

房管所  

1  白

沙  

陈国

平  

灵活就业  无  无  鹅溪里大路

60 号

之一

402  

1  1900  无  无  无  

2  司徒

荣灼  

退休  雷多好

（夫妻）  

退休  花园新村北

11 号 605  

2  1770  无  无  无  

3  李俊

星  

江门市金

成物业

管理有

限公司  

无  无  万安里 3 巷 1

号 103  

1  2311.8  无  无  西区

39.43  

㎡  

4  邹雪

茹  

退休  无  无  吉利街 4 号

302  

1  2084.38  无  无  无  

5  林凤

娟  

退休  无  无  江右里 113

号 1-501  

1  2292.34  无  无  无  

6  周瑞

香  

退休  无  无  长寿里 48 号

702  

1  2404.89  无  无  无  

7  李志

斌  

灵活就业  无  无  甘化新村 5 巷

11 号 501  

1  2000  无  无  无  

8  李冀

川  

江门市蓬

江区晖

梵健身

中心  

王淼（母

子）  

学生  良化大道 50

号 803  

2  2100  无  无  无  

9  张沃

棠  

广东中特

卫安保服

务有限公

司第一分  

公司  

无  无  建设路 17 号

之三 212  

1  2419.23  无  无  无  

10  张

敏  

退休  黄雄伟

（夫妻)  

灵活就

业  

康乐里 43

号 202  

3  1880  无  无  无  

黄美娴

（母女）  

广东金莱

特电器

股份有

限公司  

11  曹达

文  

江门市蓬

江区人民

政府白沙

苏少梅

（夫妻）  

退休  象山新村 69

号 603  

2  1690.5  无  无  无  



街道办事

处  

12  

 

朱海

珍  

江门市逸

豪酒

店有

限公

司  

无  无  五福四街 8 座

1 号 501  

1  2148  无  无  无  

13  邓金

灿  

广东南油

对外服

务有限

公司  

张咏怡

（母女）  

学生  天河西路 27

座之二 703  

2  1992.9  无  无  无  

14  环

市  

林绮

云  

退休  无  无  五福五街 14

座 2 号 503  

1  1786.25  无  无  无  

15  李丽

君  

灵活就

业  

戴守锷  江门市残

联康

复医

院  

惠泽园 8

幢 1503  

4  2293  无  无  南

区  

戴千岚  学龄前

儿童  

戴千童  学龄前

儿童  

16  礼

乐  

黄伟

健  

江门市怡

顺物业

管理有

限公司  

无  无  文昌沙 89 号  1  2182.8  无  无  无  

17  外

海  

刘国

苗  

退休  无  无  回龙里 51 号  1  1788  无  无  无  

18  朱小

英  

江门市隆

吉减震

器有限

公司  

金运祥

（母子）  

学生  乌衣巷 15 号  2  1638.48  无  无  无  

19  张洁

嫦  

灵活就业  伍晓泉

（母子）  

神州通信

集团广

东有限

公司  

桥下中心巷

16 号  

2  2013.26  无  无  无  

20  江

南  

梁凤

彩  

退休  麦发秾

（夫妻）  

江门美亚

电器

制品

厂  

竹苑里 52 号

601  

2  1669.8  无  无  南区

50.84  

㎡  

21  黄锡

球  

江门市白

水带公

聂朝霞

（夫妻）  

灵活就

业  

兴南里 41 号

之一 501  

2  1993.74  无  无  南区  



园综合

服务部  

经审核,以上 21 户家庭符合申请公共租赁住房保障条件,现予公示,公示期限为 20 日。如有单位

或个人对公示人员申请公共租赁住房保障资格有异议的，可以书信、电话等形

式向市住建局（地址：江海一路 83 号，举报电话：3831637、3829876）举

报。举报人必须提供本人真实姓名、联系地址、联系电话和具体举报内容，否

则将视为无效举报。  

江门市住房和城乡建设

局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江门市民政局  

2018 年 11 月 13 日  

 


